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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发生的技术开发费怎样扣除？ 
外商投资企业本年度在中国境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度增长 10%以上的，除了按

照规定可以据实列支以外，经过税务机关审核批准，还可以按照本年度技术开发费实际发生

额的 50%抵扣本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。 
上述技术开发费是指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中研究开发新产品，新技术，新工艺所发生的

新产品设计费，工艺规程制定费，设备调试费，原材料和半成品试制费，技术图书资料费，

未纳入国家计划的中间试验费，研究机构人员的工资，研究设备的折旧，与新产品试制和技

术研究有关的其他经费。 
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，场所，从事生产，经营活动所发生的技术开发费，可以

比照上述规定执行。 
 


